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快速赎回服务协议

甲方：___________（下称“投资者”）

乙方：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昆仑银行”）

投资者持有昆仑银行代销的由理财公司发行的现金管

理类理财产品，并已阅读和接受《昆仑银行“快赎专区”用

户服务协议》，自愿申请昆仑银行提供理财产品快速赎回服

务。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签订

本协议。

投资者向昆仑银行申请办理理财产品快速赎回服务时，

请认真阅读以下条款，并与昆仑银行共同确认：

第一条 释义

1、快速赎回服务(下称“快速赎回”):是指对于已通过昆仑

银行 APP 电子渠道购买快赎专区项下现金理财的客户，签署

本协议即视为同意向昆仑银行申请现金理财快速赎回服务。

经昆仑银行确认符合快速赎回服务条件的，由快速赎回服务

垫支方根据客户提出的申请，当日向客户支付快速赎回款项

(以下可称为“快赎款项”)，同时产品管理人在您申请赎回当

日将您的快赎现金理财份额过户给快速赎回垫支方，完成赎

回操作。自份额过户之日（含当日）起，对应理财产品份额

所产生的收益归快速赎回垫支方所有。乙方作为快速赎回垫

支方，仅基于投资者的申请，提供理财产品快速赎回垫支服



务，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所需承担的风险及产生的纠纷与乙

方无关，应由甲方与理财公司自行解决，乙方给予必要的配

合协助。

2、垫支方：提供垫支服务的主体，在本协议中即指昆

仑银行。昆仑银行通过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约定的信息披露渠

道发布公告。投资者签署本协议（包括通过电子渠道点击确

认或其他方式确认接受本协议），即表示投资者同意全权委

托昆仑银行按照投资者提交的快速赎回服务申请，提供快速

赎回业务的资金垫支服务并承接对应的理财产品份额，直至

资金垫支完毕及份额过户完成。

3.产品管理人：发行理财产品的理财公司，对产品具体

的投资运作表现和风险负责。

4、本协议中涉及到的其他内容定义详见理财产品销售

文件及昆仑银行信息公告。

第二条 业务规则

1、支持快速赎回服务的理财产品范围及办理渠道由昆

仑银行确定并公告。

2、快速赎回服务的开放时间为每个自然日 00：00 至 24：

00（代销机构产品清算时间或系统切换日期暂停服务时间除

外，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昆仑银行系统维护或业务规则调

整等情形，可能暂停快速赎回业务）。快速赎回服务开放时

间以理财产品代销协议约定及昆仑银行有效的信息披露公

告为准。昆仑银行可独立决定是否暂停提供快速赎回服务及

服务办理的渠道，具体以昆仑银行发布的公告为准。



3、快速赎回服务的交易过程：

（1）申请快速赎回服务前，投资者须持有可合法自由

支配的并已纳入快速赎回服务范围的理财产品；

（2）投资者在提交快速赎回服务申请时，应明确具体

赎回份额的数量；

（3）投资者提交快速赎回申请，并成功被昆仑银行受

理后，投资者不可撤销；

（4）投资者发起快速赎回申请当日，昆仑银行向投资

者约定的资金账户划转快赎份额所对应的款项，但不保证快

赎款项实时到账，敬请客户及时关注款项到账情况。昆仑银

行完成垫支后，理财公司将对应的理财产品份额过户给昆仑

银行；

（5）理财产品份额过户后，理财公司根据与昆仑银行

的约定对相应理财产品份额办理赎回。理财公司以理财产品

过户及赎回确保昆仑银行按时获得快速赎回服务还款及收

益（如有）。

4、投资者同意：投资者在办理本服务前，应确保其拥

有足额、有效且处于可赎回状态的理财产品份额，并且不得

对申请赎回的理财产品份额设定质权等权利负担。自昆仑银

行垫支并完成份额过户自然日（含当日）起，投资者不再享

有垫支金额对应的快速赎回理财产品份额的收益，相应快速

赎回的理财产品份额在快速赎回申请完成份额过户所属自

然日起（含当日）的收益归昆仑银行所有。

5、投资者同意：理财公司将垫支金额对应的快速赎回



理财产品份额过户至昆仑银行理财交易账户并赎回，赎回款

项将用于偿还昆仑银行的垫支款项、收益及服务手续费（如

有）。

6、为控制业务风险，理财公司及昆仑银行有权对投资

者每个自然日单只理财产品快速赎回的单笔额度、累计赎回

额度、投资者快速赎回后的最低留存份额设置限额。具体限

额以理财公司、昆仑银行发布的有效信息披露公告及销售系

统操作界面提示为准。理财公司及昆仑银行有权调整上述限

额，并将按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及代销协议的约定公告。请投

资者关注公告内容并妥善做好资金安排。

7、昆仑银行可能设立理财产品快速赎回垫支额度管理。

当日接受的快速赎回份额累计超过昆仑银行单日垫支上限

或垫支账户限额上限，及昆仑银行认为继续提供快速赎回服

务存在业务风险，昆仑银行有权暂停快速赎回服务。暂停快

速赎回服务不影响投资者办理理财产品的普通赎回业务。

8、快速赎回理财产品份额的收益归属、损失承担规则

如下：投资者于每个自然日 24：00 前发起的快速赎回服务

申请，由理财公司办理份额过户成功后，自当日起（含当日，

下称“快速赎回生效日”），该部分理财产品份额未结转收益

（如有）归昆仑银行所有。投资者申请快速赎回服务的理财

产品可能发生本金亏损或者收益为零的情况。在此情形下，

截至快赎申请日前一个自然日（含当日）发生的亏损由投资

者承担。

9、投资者申请快速赎回的理财产品份额对应的快赎款



项由理财公司按照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代销协议的约定进行

计算。快赎款项不包括快速赎回生效日前的历史未结转理财

收益，也不包含快速赎回生效日当日的理财收益。

10、投资者办理快速赎回对应的理财产品份额自上一收

益结转日至快速赎回生效日前一自然日产生的历史累计未

结转收益，将于下一理财产品收益结转日结转至投资者理财

账户，结转后投资者可赎回该部分收益。如投资者发起快速

赎回申请后，剩余的理财产品份额数量为 0且未结转收益不

为 0，则投资者全部未结转收益由昆仑银行自动办理兑付。

11、发生以下情形的，昆仑银行有权暂停或终止快速赎

回服务，并按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及理财产品代销协议约定的

方式披露相关信息：

（1）昆仑银行或第三方系统故障或系统升级需暂停服

务；

（2）理财产品发生巨额赎回或万份收益为负值；

（3）因昆仑银行、理财公司原因需要暂停或终止的情

况；

（4）受不可抗力影响；

（5）应法律法规及银行监管要求。

暂停或终止快速赎回服务不影响投资者办理理财产品

的普通赎回业务。

12、理财公司及昆仑银行对快速赎回服务暂不收取手续

费，但不排除未来向投资者收取手续费的可能。如理财公司

或昆仑银行决定收取或调整手续费费用，将按照监管规定通



过昆仑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方式进行公告。如果投资者不同

意理财公司及昆仑银行收取手续费或者调整后的手续费标

准，有权不再使用快速赎回服务；投资者在昆仑银行公告设

立或者调整手续费标准后继续使用快速赎回服务的，视为投

资者同意昆仑银行最新公告的手续费标准及收取方式。

13、投资者知悉并接受，“快赎专区”项下现金理财管

理人为对应理财公司，昆仑银行仅为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

的投资和兑付责任。乙方仅基于甲方（投资者）的申请提供

理财产品快速赎回服务，不承担理财产品本身的投资风险、

兑付责任等。甲方（投资者）与理财公司按照理财销售文件

需承担的相应风险、责任以及产生的纠纷，均由其双方自行

解决，与乙方无关。

“快赎专区”相关操作要同时遵循本协议及“快赎专区”

项下现金理财合同、产品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投资人权

益须知等相关文件（下称“理财文件”）约定。客户应认真

阅读理财文件，客户有效签署本协议即视为客户已阅读并知

悉理财文件的全部内容。与理财产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资

金收益计算等规定以理财文件为准，任何理财产品均存在一

定的风险，客户自愿承担该风险。

第三条 免责条款

1、快速赎回服务系昆仑银行提供的增值服务，非法定

义务，快赎有条件，依约可暂停。

2、昆仑银行办理快速赎回款项划拨时，如遇国家法定



节假日、系统维护等特殊情况，可能无法保证款项及时到账，

敬请投资者及时关注款项到账情况。由于垫支额度不足，或

相关金融机构、支付清算机构的系统故障、暂停服务或者不

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款项未能及时到账，由此造成投资者资金

使用延误或者其他损失，投资者豁免昆仑银行承担责任。在

快速赎回申请已生效的情形下，如因故款项未能及时到账，

昆仑银行在获悉相关情况后，将积极配合处理解决，并待相

关问题或故障解决后重新划款。

3、投资者被冻结的理财产品份额不能办理快速赎回业

务。如因投资者银行卡账户已销户、账户状态不正常（挂失、

冻结等）、卡号变更、预留银行账户名或卡号错误等原因，

导致快速赎回款项无法顺利向投资者划付、划付失败或快速

赎回业务无法进行的，昆仑银行将取消办理该笔快速赎回业

务。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昆仑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投资者在办理本服务前，应确保其拥有足额、有效

且处于可赎回状态的理财产品份额，并且不得对申请赎回的

理财产品份额设定质权等权利负担，否则由此给昆仑银行造

成的损失，投资者负有赔偿责任。

2、因投资者的原因，出现包括但不限于有权机关要求

冻结、扣划对应理财产品份额等情形，导致快速赎回对应理

财产品份额不能顺利过户，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投资者不能顺

利将快速赎回对应理财产品份额过户给昆仑银行时，如果垫

支款项已经由昆仑银行支付完毕，昆仑银行有权基于业务形



成的法律关系要求投资者通过其他方式偿还已支付的垫支

款及其他损失。

3、若出现因网络故障、系统故障、计算差错、重复发

送等原因导致投资者重复或额外收到昆仑银行划付的快速

赎回款项时，投资者应配合昆仑银行退回额外划付的款项。

投资者同意并授权昆仑银行从投资者在昆仑银行约定的银

行账户中直接扣收多划付的款项。

第五条 协议的生效及变更

1、本协议自投资者签署时生效。投资者在昆仑银行及

手机银行等（具体以昆仑银行规定为准）电子渠道对协议的

确认视同签署本协议。

2、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履行和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可适用通行的行业惯例。

如果本协议部分规定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各方应按有关法律

法规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协议的其他部分不受影响。

3、在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昆仑银行保留修改

或增补本协议内容的权利。昆仑银行修改或增补本协议内容

的，将提前按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约定的信息披露方式公告。

投资者若对修改或增补内容有异议，有权选择不再使用快速

赎回服务。若投资者继续使用快速赎回服务，则视为已认可

修改或增补内容。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可

协商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所在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投资者已阅读并知悉《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快速赎回服务协议》，充分了解本协议内容，并自愿签署。

投资者同意昆仑银行按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约定的信息披露

渠道公告与本协议相关的信息，并承诺及时浏览和阅读，该

行为视为投资者已获取昆仑银行的公告信息。

投资者：

自然人（签字）：

（或）法人或其他组织（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